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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沪青老龄办〔2022〕3 号

青浦区关于深入开展
2022 年“敬老月”活动的通知

各镇、街道，老龄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，弘扬孝亲敬老传

统美德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，营造养老孝老敬老社会氛围，根

据《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2 年全国“敬老月”活动

的通知》精神（全国老龄委发〔2022〕3 号）和市老龄办有关工

作要求，现就做好我区 2022 年“敬老月”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活动宗旨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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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关

于老龄工作决策部署，将积极老龄观、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

社会发展全过程，在全国广泛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反诈防

骗和敬老助老活动，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，切实维护老年

人合法权益，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，安享健康幸福晚年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反诈防骗，敬老助老。

三、活动时间

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31 日。

四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宣传反诈防骗，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。按照全国

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工作部署，加强宣传教育、依法打击、

整治规范，建立完善长效机制，确保专项行动取得良好成效。持

续深入开展系列宣传活动，让涉老反诈防骗宣传进社区、进机构、

进超市、进公园、进广场、进家庭。利用微信公众号开展涉老反

诈骗专题知识竞赛活动。开展充分发挥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职

能作用，依托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工作站（联络点），积极

开展涉老诈骗法律服务、法律援助，增强老年人法治意识和依法

维权能力。

（二）动员各界力量，开展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。动员组织

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青年志愿者团队等社会各界力量，充分

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，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走访慰问活动，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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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为独居、空巢、留守、失能、重残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老年

人送温暖、解难事、办实事。鼓励支持志愿服务团队和相关社会

组织，广泛动员爱心企业、社区物业等开展志愿助老服务活动。

继续开展“上善青浦，助老有我”咨询服务活动，为老年人提供

各类反诈防骗、法律、医疗、社保、住房保障等咨询；开展为老

服务一条龙服务，提供各类修理、量血压、理发、中医保健等各

类服务。开展“善行·暖心——上善之城·爱老有我”重阳圆梦

活动。

（三）聚焦实际需求，推进“智慧助老”行动。深入实施全

国“智慧助老”公益行动，组织开展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等活

动，引导帮助老年人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，掌握出示随

申码、核酸码、出入公共场所、出行和就医等生活便利化技能。

开展“敬老助老 暖心社保”主题活动，大力推广线上线下社保

适老化服务举措，加强预防养老金诈骗等宣传。加强智慧旅游管

理服务，便捷老年人出游。加强教育系统 2022 年“智慧助老”

典型案例、教育培训项目、课程资源的宣传推广。以多种形式宣

传推广经济实用的老年用品，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。

（四）普及健康知识，提升老年人健康素养。完善常态化疫

情防控措施，加强老年人疫情防控宣传教育，落实好针对居家、

社区、机构老年人的各项疫情防控措施。稳妥推进老年人新冠病

毒疫苗接种工作。积极参与第二届中国老年健康（网上）知识大

赛、“敬老月”听力健康知识讲座进社区活动。宣传普及老年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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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政策和科学知识，切实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。积极开展老年心

理关爱行动，建设老年心理关爱点，为老年人提供心理关爱，推

动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。

（五）搭建活动平台，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。组织开展丰富

多彩的广场舞、歌咏、阅读、书画、摄影等适合老年人的文体活

动，满足老年人多层次、多元化需求。支持旅游景区落实老年人

游览相关优惠政策。举办“乐享老年幸福节·共建美好温暖家”

——庆祝全国第13个敬老月暨青浦区2022年老年文化艺术节文

艺展演活动，集中展示青浦区老年人的艺术造诣。

（六）广泛宣传造势，营造敬老社会氛围。结合学习宣传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组织开展“敬老月”系列主题宣传活动，营造全

社会关心关爱老年人的良好氛围。积极参与 2022 年全国敬老养

老助老公益广告征集和展播活动，鼓励创作播出敬老题材的优秀

作品。开展“百岁老人谈健康”主题视频宣传和青浦区地标建筑

重阳节亮灯活动，集中宣传“反诈防骗 敬老助老”活动主题，

大力弘扬尊老敬老传统美德，鼓励老年人形成积极老龄观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精心策划。各镇、街道老龄办要高度重视

“敬老月”活动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统筹谋划、精心安排，认

真落实《“十四五”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》提

出的“每个县（市、区、旗）每年开展一次‘敬老月’活动”的

工作要求。各级老龄办要加强与各成员单位的协调配合，因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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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，组织开展本地区“敬老月”活动，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

大胜利召开。

（二）严防疫情，灵活创新。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

实施细则精神，不搞铺张浪费，不搞形式主义。严格遵守本地区

疫情防控规定，不举办大规模集体性聚集活动。创新活动形式，

灵活开展宣传活动。

（三）面向基层，扩大影响。要坚持面向基层、面向群众，

充分发挥涉老社会组织作用，发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，丰富活动

内容，注重实际效果。充分利用主流媒体、新媒体平台，加强对

“敬老月”活动的宣传报道，进一步扩大活动影响力和覆盖面。

各镇、街道，老龄委各成员单位要根据本通知精神，结合实

际组织开展“敬老月”活动。请于 2022 年 11 月 2 日前将“敬老

月”活动总结（纸质版及电子版）报至青浦区老龄办（区卫建委），

联系人：朱邵敏，联系电话：33860542。

青浦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
2022 年 9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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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9月 28 日印发


